
信 阳 市 气 象 局
关于做好 2024 年雷电防护装置安全检测、升放

气球等工作的公告

为规范全市防雷安全、升放气球安全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《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

及《河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现就 2024 年防雷安

全、升放气球安全等工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各类建（构）筑物、场所和设施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安装

雷电防护装置。已投入使用的雷电防护装置实行定期检测制度，

油库、气库、弹药库、化学品仓库、烟花爆竹、石化等易燃易爆

场所和火灾危险环境场所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每半年检测一次，

其他场所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每年检测一次。防雷装置存在安全

隐患的，要依据检测机构提出的整改意见，限期完成隐患整改。

必须安装防雷装置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：

油库、气库、弹药库、化学品仓库、烟花爆竹、石化等场所;

电力生产设施和输配电系统；重要的计算机设备和网络系统、通

信设施、广播电视设施；大型物资仓库、高空娱乐游乐设施和交

通运输、医疗卫生、金融证券等公共服务机构的主要设施；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场所和设施。



— 2 —

二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应持有省级气象主管机构颁

发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证，按照资质等级所规定的范围开展

雷电防护装置检测，自觉接受各级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管。严禁无

资质或者超出资质许可范围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。对不具备资

质条件或能力水平要求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的，气象主管

机构将依法进行处罚。

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有关防雷技术标

准和规范开展检测活动，保证检测服务质量，对出具的雷电防护

装置检测数据、结果负责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后果。及时将雷

电防护装置检测项目信息报送全国防雷减灾综合管理服务平台，

不得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。

三、依据《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》、《施放气球管理办法》

等法律规定规章要求，升放气球活动必须按照规定经审批许可后

方可实施。升放气球活动要做到“七个严禁”：严禁无资质开展

升放气球活动；严禁不经审批或不按审批内容升放气球；严禁作

业人员未经培训直接上岗；严禁不按国家规定运输、使用和存放

危险气体；严禁不按标准规范规程升放气球；严禁发生事故后不

及时报告；严禁出租、出借、挂靠升放气球资质。在升放过程中，

一旦出现系留气球失控升空的，气球升放单位务必立即报告当地

气象主管机构。

四、各相关部门要做好气象灾害防御监管工作，并按照谁审

批、谁负责、谁监管的原则，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雷装置安

全检测行为、升放气球活动进行监管，依法对安装不符合雷电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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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防护装置、违反防雷装置检测管理规定、违反防雷检测资质管

理规定及违反升放气球要求的行为进行查处。

(信阳市防雷安全咨询电话：0376-6689225 信阳市防雷和

升放气球安全监督举报电话：0376-6689230)

信阳市气象局

2024 年 2月 26 日


